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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某入职南通某公司，岗位是
人事经理。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
劳动合同，试用期6个月。劳动合
同中约定录用条件为：能达到岗位
培训的要求，可以胜任该岗位。同
时约定：在试用期内每月由主管对
工作业绩、工作纪律、工作态度等
综合因素进行考核并由试用期员
工确认，试用期内两次以上不合格
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入职
后，主管向毛某发送了《行政人事
部岗位职责》，明确具体岗位职责。

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向毛某
送交《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告知
其考核结果为“不能胜任岗位要
求”，列举了具体事项用以佐证，并
要求其做好交接，办理离职手续。
毛某于是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在《离
职声明》上签字，声明本人与公司
就工资、加班费、社保等一切费用
结算完成，再无其他争议。随后，
毛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试
用期不合格通知书》无效，并主张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仲裁
委未予支持。毛某诉至崇川法院。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
律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且无须支付经济补
偿。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必须
是用人单位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
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才
能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与“不
能胜任工作”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
和法律后果。本案中，用人单位虽
未能提供相应的考核方案，但通过
微信告知毛某具体岗位职责，并在
《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中列举毛
某与岗位任职需求存在偏差的具
体情形且提供了相应佐证。考虑
到该公司人事工作岗位的特性，工
作内容难以量化，相应的考核评价
机制相对较为主观，对用人单位履
行管理职责作出的“不能胜任”的
考评评价，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双
方劳动合同约定，“可以胜任岗位”
系录用条件之一，故用人单位对毛
某试用期考核后“不能胜任岗位要
求”的评价实质上系认定毛某不符
合录用条件，无须经过调岗、培训
程序，公司以此为由要求毛某离
职，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
解除。崇川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毛
某诉讼请求。毛某不服提起上诉
后，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2023年 2月，李某到健身房
进行拳击训练，由于是第一次，
健身房为其安排了私教。在训
练开始前，教练带李某做了体
测，用仪器对他进行了人体成分
分析，并询问了身体情况、多久
未进行运动，同时根据仪器作出
的报告，分析他要针对哪些方面
进行训练。

李某提出自己曾上过两三年
的拳击课，此次仍想练习拳击，
教练便带领李某进行拳击训
练。训练结束后，李某到拉伸室
准备进行拉伸训练。谁知，李某
突感不适，倒地抽搐，健身房工
作人员对其紧急施救，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救护人员到达现
场后为李某进行心肺复苏等急
救措施，遗憾的是李某抢救无效
死亡。

李某家属认为，拳击训练属
于强度较大的运动，健身房既未
询问李某的既往病史，也未对其
进行全面检测，包括心肺功能检
测、心血管检测等。健身房提供
的服务不规范，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应承担李某死亡事故的全
部责任，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健
身房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49万余
元。

健身房则认为，李某的死亡
原因系陈旧性心肌梗塞，和健身
房提供的健身服务不存在因果
关系。李某发病时，健身房内有
实施急救资质的员工对其进行
了及时救治，并拨打急救电话，
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不存在过
错，不应担责。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既往
有心梗病史，有支架植入史，死
亡原因是呼吸心跳骤停。

根据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的江苏省地方标准《综合健
身房服务规范》，其中规定了顾
客接待流程图、私人教练的配备
以及体质测试流程图。对于首
次来场馆的李某，健身房未进行
详细登记，也未询问是否存在高
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身体
状况是否适宜剧烈运动等情况，
也未对注意事项及风险进行提
示和告知，存在一定过错。

李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当根据自身的年龄、
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运动形式，
应当知晓运动和健身本身具有
一定风险。在自身患有心脏疾
病情况下进行剧烈运动，李某对
此负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
健身房对李某死亡承担 20%的
赔偿责任。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丁华
珍 记者 李子璇）年近七旬的王
大爷（化姓）是一名退休人员，工
作了半辈子的他一直勤勤恳恳，
受人尊敬。然而，近一年时间
里，王大爷性格发生了巨大改
变，脾气见长还特别喜欢骚扰女
性，见到女性就抱，甚至上前索
吻。

近日，王大爷被家人送到淮
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家人
表示，王大爷性格固执，与老伴
关系紧张，经常因为小事争执吵
架。去年，两人关系一度降到冰
点，经女儿协调后分居。此后，
王大爷认识了一位年龄相仿的
女性，熟络之后两人经常微信聊
天。“有时对方回他信息迟一点，
他就焦灼不安，那状态就像陷入
热恋的小情侣。”

两个月前，王大爷在微信上
反复给对方发送低俗言论，被对
方拉黑。此后，王大爷逐渐变得

沉默寡言、浑浑噩噩。记忆力逐
渐变差，总是丢三落四，反复给
女儿打电话求助。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王大
爷不仅脾气见长，还特别喜欢骚
扰女性，见到女性就抱，甚至上
前索吻，清醒后的他又对自己的
无礼举动感到十分后悔。晚上
他也常常不睡觉，烦躁不安、走
来走去。

医生发现，王大爷除了记忆
力变差外，人际交往能力下降，
出现缺乏礼貌、行为放纵和性行
为异常等表现；情感迟钝，理解
能力明显下降，听不懂周围人的
话；饮食习惯突然改变，爱吃甜
食。他对自己病中的异常表现
也不能解释。综合王大爷各种
表现，结合他的病史及相关检查
结果，医生对其诊断为“额颞叶
痴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
王大爷病情较入院前有所好转，
近期即可康复出院。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秦公轩
记者 季雨）近日，家住南京市秦淮
区的一对老夫妻拿着锦旗和女儿
写的感谢信，走进南京市公安局秦
淮分局月牙湖派出所，对民警帮助
他们止损40多万元表达感谢。

据民警介绍，事发当天下午，
这对老夫妻来到辖区一家银行，想
要把自己账户里所有钱，汇到其他
账户。银行工作人员问老人汇款
理由，老人支支吾吾。银行工作人
员第一反应就是两位老人可能遭
遇了“电诈”，于是向月牙湖派出所
通报情况。

月牙湖派出所民警立即来到
现场，向两位老人了解情况。此

时，林老先生（化姓）表现得非常紧
张，还说有人一直在听着他与民警
的对话。见状，民警赶紧安抚着老
人情绪，将老人手机上通信软件关
闭。原来，林老先生之前接到自称

“公检法”打来的电话，称其名下银
行卡涉嫌集资诈骗，涉诈金额高达
600余万元。对方还给老人一个银
行电话让其咨询，老人心急如焚，
赶快拨打所谓银行电话询问情
况。电话里的“工作人员”让老人
将所有存款汇总到一张卡里，要

“检查资金来源”才能洗清“诈骗嫌
疑”，还让老人加了好友，每天向对
方汇报行踪，并且要求老人保密。
夫妻俩被吓住只好照做，连远在国

外的女儿都不敢告诉。当天，老两
口一起到银行汇最后一笔钱，涉及
金额高达44万元。

民警将林老先生带回派出所
了解具体情况。在此期间，诈骗分
子再次打电话来，还想和两位老人
通话。“骗老人钱有没有出息！”民
警在电话里怒怼骗子，当着两位老
人的面揭穿了这一骗局。最后，民
警还与老人国外的女儿取得联系。

回想这场诈骗的整个经过，老
人不禁感叹“就差一点，要不是有
警察，我的积蓄就要付之东流
了”。回家后，老人的女儿写了一
封感情真挚的感谢信，表达了对民
警的感谢。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我一
个老头子真的没辙了，午饭也没
吃，打了银行两个电话也没人接
听，只好打 110了，你们快来救救
我吧！”4月 26日中午，苏州市公
安局姑苏分局桃花坞派出所接到
市民王老伯（化姓）报警，称自己被
关在了姑苏区某银行的地下保险
柜区域，无法脱身。

接到报警后，民警随即赶到现
场，请银行保安打开了地下保险柜
区域大门。观察发现，王老伯所处
位置比较隐蔽，从门口往里看，也
看不到人。那王老伯又是怎么被
关进去的呢？

经了解，当天上午，年过八旬
的王老伯来到银行想要办理保险
柜业务。在询问业务流程后，银行
工作人员便带着王老伯从大厅来
到地下保险柜区域认一下路。因
为王老伯到达银行恰是午休时间，
银行工作人员便告诉王老伯，他可
以等午休结束后再来办理相关业
务。

王老伯本想先离开银行，回家
吃完午饭再来办理，但走到银行大
门口转念一想回家再来一趟有点
麻烦，于是又回到地下保险柜区
域，想等工作人员午休结束后办理
业务。而另一边，负责对接的银行

工作人员见王老伯往外走，就以为
老伯离开了，并未在意。

等了好一段时间，王老伯感到
肚子饿想要回家吃饭，却发现门打
不开了。打了两次银行电话也没
有人接听，王老伯实在没办法，最
终拨打110求助。

民警在了解情况时，恰好午休
的工作人员回来了。眼见这一情
况，她也大吃一惊。民警一边安抚
情绪激动的王老伯，一边叮嘱银行
工作人员和保安，一定要加强相关
管理。最后，在民警协调下，老人
平复了心情，接受了银行工作人员
道歉。

试用期“不能胜任工作”
员工离职后起诉单位
法院：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须支付补偿金

员工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辞退理由是什么？是“不符合录用条件”，还是“不能胜任工作”？
单位需要支付补偿金吗？求职者毛某与南通一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试用期内被告知
“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离职后，毛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无效，并主张
公司支付赔偿金。南通崇川法院审理后，一审驳回诉讼请求，毛某不服提起上诉。5月6日，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中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通讯员 姚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用 人 单 位 以 劳 动 者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
动 关 系 ，需 做 好 以 下 工
作：首先，用人单位应当
有具体而明确的录用条
件，且能够客观判断，具
有合理性；其次，用人单
位应当将该录用条件明确
告知劳动者，可以通过劳
动合同约定或其他方式书
面告知劳动者；再次，若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
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应当
说明解除理由并能够举证
证明，否则不能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需要注意的
是，“不符合录用条件”与

“不能胜任工作”具有不
同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
果，故用人单位在行使解
除权时要具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并谨慎使用措辞，不
能将两者混淆。

被关银行地下室，八旬老人报警

“骗老人钱有没有出息！”
民警怒怼骗子，帮老夫妻止损40多万元

男子拳击训练后猝死
健身房承担两成赔偿责任

七旬大爷见女性就索吻，是病！

健身者在练习拳击过程中发生意外，责任如何划分？近日，无锡
梁溪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男子李某在健身房参加拳击训练后猝死，
家属认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于是诉至法院。

通讯员 葛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鲸润

法官说法

大爷在医院接受治疗 通讯员供图


